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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日前制定出台《关于市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防

止领导人员利益冲突的办法(试行)》,明确“七个不得”行为限制,

进一步扎紧扎牢制度篱笆,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。 

《办法》立足关口前移、构建预防机制,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

在履行经营管理职责中的行为限制明确为“七个不得”: 

围绕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主要市场活动,明确“本人的配偶、子

女、其他特定关系人及其投资经营的企业不得与任职企业及关联

企业发生经营业务往来；不得与任职企业及关联企业发生投融资

关系”。 

围绕当前上海推进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,明确“本人的配偶、

子女、其他特定关系人及其投资经营的企业不得参与任职企业及

关联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”。 

围绕经营管理中的用人问题,明确“本人的配偶、子女、其他

特定关系人不得在分管的企业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或者从事重要

岗位工作”。 

围绕防止领导人员利用已建立的业务关系谋取私利,明确“本

人不得与业务对象发生非正常的借款、委托理财等经济往来；不

得介绍配偶、子女、其他特定关系人及其投资经营的企业与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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